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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6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泛海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119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4 年 12 月 5 日、2014 年 12 月 22 日，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

次临时会议、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

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星火公司”）、原公司

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风公司”）继

续委托公司关联方泛海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泛海集团”）负责

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项目 1-4#地块、产业用地及配套用地拆迁安置等

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标的”）。根据上述工程进展情况，2018 年初，经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、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，星火公司、东风公司分别与泛海集团签订了《<项目工程合

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、《<项目工程合同>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

即在 2014 年 12 月所签协议基础上对项目工期重新进行约定，暂定于

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项目全部代征绿地的拆迁及绿化工作，其

他内容不变。 

2019年1月20日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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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公司”）与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

创房地产”）签署了《协议书》，武汉公司向融创房地产转让其持有

的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剥离以下资产后的100%股权：（1）泛海建

设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00%股权、上海御

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%股权；（2）泛海建设全资子公司东风公司

持有的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2#、3#地块的相关资产和负债。上述股权

转让已办理完毕，东风公司以及其持有的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1#地块

已转让给融创房地产，根据公司与融创房地产约定，剩余代征地块拆

迁及绿化工程继续由公司承担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2014年12月6日、2014年12月23日、2018

年1月9日、2019年1月22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。 

本公司、星火公司、武汉公司拟就上述拆迁事项分别与泛海集团

签署《<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、《<项目工程合同>补

充协议（三）》，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本次拟就拆迁签约主体、拆迁工期进行重新明确，具体如下： 

1. 变更前拆迁委托情况 

（1）委托人及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星火公司、东风公司分别与关联方泛海集团签订

《项目工程合作合同》、《项目工程合同》及一系列补充协议，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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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海集团完成公司所属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部分项目（包括 1-4#地块、

产业用地及配套用地）的拆迁安置、“七通一平”及代征地拆迁、绿

化等工程。 

（2）工程期限约定为：暂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项目

全部代征绿地的拆迁及绿化工作。 

2. 拟变更后拆迁委托情况 

（1）委托人及协议签署情况 

本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星火公司与关联方泛海集团将签署《<

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本公司、星火公司将委托泛

海集团完成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部分项目（包括 4#地块、产业用地及

配套用地）的拆迁安置、“七通一平”及代征地拆迁、绿化等；本公

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与关联方泛海集团将签署《<项目工程

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，本公司、武汉公司将委托泛海集团完成北

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部分项目（1-3#地块）拆迁安置、“七通一平”及

代征地拆迁、绿化等。 

（2）工程期限约定为：暂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全

部代征绿地的拆迁和绿化工作等。 

（3）拆迁范围、拆迁费用标准、“七通一平”及绿化工程等内容

均按照《<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二）》、《<项目工程合同>

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约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泛海”）为公司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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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东，泛海集团为中国泛海控股股东，公司与泛海集团受同一实际

控制人控制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泛海集团

为公司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董事会表决情况 

本事项已经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临

时会议审议通过（同意：3 票，反对：0 票，弃权：0 票）。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

宋宏谋、张喜芳、张博、冯鹤年、臧炜、舒高勇等 6 人因在中国泛海

及其关联单位任职，或其任职由中国泛海推荐，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

董事。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，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由非关联董事

胡坚、余玉苗、陈飞翔（均系公司独立董事）等 3 人参与表决，非关

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在该股东大会

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泛海、泛海能源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、卢志强、李明海、赵英伟、张博、张喜芳、宋宏谋、

舒高勇等股东（具体关联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

登记信息为准）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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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名称：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成立时间：1991 年 7 月 12 日 

（三）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 198 号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：卢志强 

（五）注册资本：10 亿元人民币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房地产、基础设施项目及

产业投资；资本经营、资产管理；酒店及物业管理；房屋拆迁；绿化

工程；电子、机械、通讯、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销售；与上述业务相

关的经济、技术、管理咨询及中介服务业务。 

（七）股权结构： 

 

（八）实际控制人：卢志强 

（九）财务状况 

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
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/2020 年 1-3 月

（未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/2019 年年度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 295,554,485,318.63  294,594,362,000.34 

负债总额 251,287,751,524.19  251,568,229,745.75 

净资产 44,266,733,794.44  43,026,132,254.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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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/2020 年 1-3 月

（未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/2019 年年度

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3,713,163,724.07  18,970,426,818.09 

利润总额  183,642,855.46  1,428,679,548.70 

净利润  207,180,583.86  1,520,685,813.73 

（十）经查询，泛海集团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系公司所属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项目1-4#地块、产

业用地及配套用地拆迁安置等工程。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项目位于北

京东四环朝阳公园桥东，毗邻CBD、丽都商圈、燕莎商圈及第三使馆

区，占地约185公顷。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1-4#地块、产业用地及配套

用地总拆迁户数为3,019户，宅基地面积48.87万平米，目前已拆迁户数

2,885户，完成拆迁面积46.37万平方米，剩余134户农民院落。其中，

1#地块建设用地已出售给融创房地产，1#地块建设用地拆迁任务已经

完成，根据与融创房地产的约定，剩余代征地块拆迁及绿化工程由公

司承担，拆迁委托主体实质上已由东风公司转移至其母公司武汉公司，

委托泛海集团继续承担剩余地块拆迁义务。 

上述交易标的不存在资金占用、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也

不存在被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签订项目工程补充协议，仅对项目工期、项目委托主体重新

进行约定，拆迁及建设费用不变，继续按照 2014 年 12 月协议的约定

执行（费用预估为 25,000 元/平方米（4#地块、产业用地及配套用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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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27,000 元/平方米（1-3#地块），项目工程完工后，经第三方机构审

计确认后据实结算项目价款）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项目工程合作合同》补充协议（三） 

甲方：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

乙方：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

丙方：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协议主要内容： 

1. 甲乙双方同意将工期修改为：暂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项目全部代征绿地的拆迁和绿化工作等，丙方对此不持异议。丙方

认可甲乙双方就本项目签署的《项目工程合作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。 

2. 丙方发挥自身优势，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工作：利用自身的

资源优势，及时向甲方和乙方提供各类与项目相关的报告，使甲方和

乙方熟悉市场的优势和劣势、方式和策略；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有关项

目的财务实施方案，协助甲方和乙方有效控制项目财务成本和财务风

险；向甲方和乙方提供项目实施和推进的可行性报告，以及政治、经

济、地理、人文、环境等分析；为甲方和乙方提供因项目推进所需的

其他合作伙伴（如需）的联系、协调和推动。 

3. 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资金往来，应开具法律规定的相关

财务凭证，任何一方逾期支付应付未付款项，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

款项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。 

4. 除上述约定外，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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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（二）《项目工程合同》补充协议（三） 

甲方：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泛海集团有限公司 

丙方：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协议主要内容： 

1. 甲乙双方同意将工期修改为：暂定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项目全部代征绿地的拆迁和绿化工作等，丙方对此不持异议。甲乙

丙各方认可本项目签署的《项目工程合同》及其补充协议； 

2. 丙方发挥自身优势，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工作：利用自身的

资源优势，及时向甲方和乙方提供各类与项目相关的报告，使甲方和

乙方熟悉市场的优势和劣势、方式和策略；为甲方和乙方提供有关项

目的财务实施方案，协助甲方和乙方有效控制项目财务成本和财务风

险；向甲方和乙方提供项目实施和推进的可行性报告，以及政治、经

济、地理、人文、环境等分析；为甲方和乙方提供因项目推进所需的

其他合作伙伴（如需）的联系、协调和推动。 

3. 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资金往来，应开具法律规定的相关

财务凭证，任何一方逾期支付应付未付款项，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未付

款项的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。 

4. 除上述约定外，其他条款内容不变。 

5. 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六、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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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、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

情况。 

七、交易目的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和项目实际情况，公司控股子公司星火公

司、公司原控股子公司东风公司已分别将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部分项

目拆迁安置等工程委托给关联方泛海集团承担。 

鉴于： 

（一）拆迁项目的委托主体之一东风公司已于2019年转让给融创

房地产，出售的资产还包括其所属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1#地块建设用

地。根据与融创房地产的约定，剩余地块拆迁及绿化工程由公司承担； 

（二）受拆迁政策调整、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，目前，仍有

剩余拆迁工作正在推进中，且预计无法在2020年12月31日（即补充协

议（二）到期日）前完成全部工作； 

（三）后续拆迁工作的复杂性、困难程度逐步增大，为加快项目

工程建设进度，推动拆迁安置工作顺利开展，依托公司的资源协调能

力及影响力，加大对项目拆迁工作综合协调支持力度，继续加快完成

后续拆迁及市政绿化工程。 

为此，本次签约增加了本公司为合同主体，将北京泛海国际居住

区1-3#地块拆迁委托主体由东风公司变更为武汉公司，同时就项目工

期进行延长，其他内容不变。此举旨在保证该项目拆迁安置等工作的

顺利开展，推进项目开发进度，从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八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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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

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泛海集团累计已

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93,237.70 万元。 

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七

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

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签署《<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

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

司与关联方签署《<项目工程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议案》，发表

如下意见： 

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星火公司、武汉公司拟分别与关联方泛海

集团签订项目工程补充协议，对拆迁工期、拆迁签约主体等进行重新

约定，旨在保障公司重点项目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拆迁安置等工作的

顺利进行，进而加快项目开发建设和销售进度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

审议。 

我们特此声明：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，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

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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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提交第十届董事

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星火房地

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签署《<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

（三）》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、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

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《<项目工程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的议案》

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. 本次星火公司、武汉公司与关联方泛海集团就北京泛海国际居

住区部分工程工期事宜、拆迁委托主体等进行重新约定，并增加本公

司为协议主体，符合项目实际情况，内容合法合规。 

2.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，公允、合理，没有损

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3. 议案表决时，公司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，交易及决策程序符

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等规定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 

十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 

（二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（三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； 

（四）《<项目工程合作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、《<项目工程

合同>补充协议（三）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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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


